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體育班生活輔導管理辦法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09.07.09 體育發展委員會通過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10.01.05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4.26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1、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3、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4、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二、目的： 

為落實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執行各課程綱要應授基本

能力，兼顧體育訓練正常化，確保學生基本學力，提升體育班學生良好謮書風氣，透過

加強學業輔導，提升學業成就輔導銜接升學並培養積極進取精神，培育守紀律、重榮

譽、合作互助的優質選手。 

三、實施方式： 

(一)生活輔導： 

除生活常規外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教育及宣導，保障學生之身體自主權。 

1、確實遵守學校校規及班級規範，培養良好生活習慣，負責盡職態度。 

2、學生在訓練及比賽期間，依表現狀況給予獎勵或懲處,獎勵依本校獎勵辦法規定之。 

3、學生須遵從教練及學校教師之指導，具備進取精神和榮譽感，並遵守團隊紀律。 

4、如違反校規被處小過(含)以上者，得處以禁賽並進行輔導。 

5、學生於離校期間或比賽期間，若有重大違失，致令校譽受損者，一律按校規加重處

分。 

6、學生適應不良時，導師協同教練主動輔導，必要時請輔導室提供協助。 

(二)住宿規範：住宿期間應遵守相關規範。 

1、住宿生請遵守相關規定，若需要假日借宿，須於當週週四前提出申請。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體育班學生出賽規準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09.07.09 體育發展委員會通過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10.01.05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4.26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1、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3、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4、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二、目的： 

為落實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執行各課程綱要應授基本能

力，兼顧體育訓練正常化，確保學生基本學力，提升體育班學生良好謮書風氣，透過加強學

業輔導，提升學業成就輔導銜接升學並培養積極進取精神，培育守紀律、重榮譽、合作互助

的優質選手。 

三、實施方式： 

代表學校參加各項競賽須達以下基準使得出賽，禁賽以一場比賽為限。 

1、學業的部分前一學期評量學習總平均及格(國中體育班：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為表現及格之基準。高中體育班：一年級、二年級以四十分為及格，三年級以後以五十

分為及格。特教生：成績及格分數為 40 分。)。學生未達參賽標準，應參加寒假輔導、

暑期補救學或自費參加學科重補修，於課程結束評量及格者得以參賽，仍未及格者需經

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參賽。 

2、學生功過相抵後如有警告累計 3次或小過紀錄 1次，得禁止出賽，俟完成改過銷過後使

得參賽。 

(六)比賽相關規準： 

1、比賽地點若於台中以北，得前一天出發。 

2、比賽相關經費由各項目申請之計畫經費支應，若無經費可使用，則使用基金預算 751 項

下支應。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體育班專項訓練管理辦法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09.07.09 體育發展委員會通過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10.01.05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4.26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1、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3、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4、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二、目的： 

為落實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執行各課程綱要應授基本能

力，兼顧體育訓練正常化，確保學生基本學力，提升體育班學生良好謮書風氣，透過加強學

業輔導，提升學業成就輔導銜接升學並培養積極進取精神，培育守紀律、重榮譽、合作互助

的優質選手。 

三、實施方式： 

學生須遵守團隊榮譽與紀律，培養學生品德教育具備運動家精神，促進競賽之公平，加

強運動禁藥教育防治事宜，運動傷害評估維護運動員健康，為求提升訓練績效及比賽成績，

體育班學生必須接受學校規劃，體育班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1、練習時間： 

國中部：週一至五下午 3點 10 分至 5點 00 分。 

高中部：週一、二、四、五下午 2點 10 分至 5點 00 分；週三 3點 10 分至 5點 00 分。

週四、五若教務處課表為體育班體育專長時間，則進行專長訓練。另外週末假日配合比

賽期由各隊教練依需要決定，選手一律參訓，未能參訓者須經教練同意請假。 

2、點名方式：各代表隊隊長點名，由教練確認並於點名表並簽名，配合各代表隊訓練時間

及規範，如需請假，請告知教練並經導師同意依學校請假手續辦理。 (由教練提出紀錄

表送體育組辦理)。 

3、為提昇代表隊訓練效果，所有影響代表隊訓練秩序之行為一律禁止，如違反校規，經懲

處功過相抵後警告累計 3次或小過 1次處禁賽（禁賽標準以最近一次盃賽為原則）並提

醒學生及通知家長要求督促改善。 

4、不得無故缺席代表隊之訓練活動及比賽，另寒暑訓未經教練同意而缺席處禁賽處分（禁

賽標準以最近一次盃賽為原則）。 

四、成績評量方式： 

1、 凡訓練態度表現不佳或不配合代表訓練者列入專長成績考核，經教練提出由導師協同

輔導，情節嚴重時，配合輔導室依規定輔導轉班或依學生意願輔導轉學就讀。 

五、轉(退)隊注意事項： 

1、 在校期間因受傷無法練習需須寫個人運動傷害評估表檢視自我身體狀況，並依受傷情況

與本校簽約學校進行診斷，如因訓練及比賽受傷無法繼續該專長訓練，應提出公立醫院

醫生診斷證明並取得該項教練同意，配合輔導室依規定輔導轉學就讀。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體育班學生課業與升學輔導實施辦法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09.07.09 體育發展委員會通過 

原體育班生活、比賽、專項訓練及出賽規準實施辦法 110.01.05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4.26 體育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1、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3、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4、中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二、目的： 

為落實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規定，執行各課程綱要應授基本能

力，兼顧體育訓練正常化，確保學生基本學力，提升體育班學生良好謮書風氣，透過加強學

業輔導，提升學業成就輔導銜接升學並培養積極進取精神，培育守紀律、重榮譽、合作互助

的優質選手。 

三、實施方式： 

 (一)課業輔導：依課程綱要之目標及課程實施原則，建立賽前或賽後之補課措施，並於學期

前將課業輔導計畫提報學校體育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考試當天暫停訓練實施課業加強

輔導。 

1、全班性學業輔導：檢視全班學習狀況，彈性調整安排加強輔導課程，導師得視是否需要

安排相關科目。 

(1)始業輔導：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時，實施基本學業評量以利課後之輔導分組教學。   

(2)期中輔導：在學期中段期，評量學業進展多寡，以利學業進度與程度之相輔相成之教

學。 

(3)期末輔導：在學期末後評量學期階段的學業強度以利分組教學及補救之輔導。 

2、個別性補救教學：體育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針對需加強之科目，實施補救教學，人數

以 3~5 人為原則，由學校協調安排教師輔導。 

3、課餘學業輔導：持續要求學生加強學測共同科目，如有課業上疑問均可至任課老師辦公

室詢問，至於是否安排校外補習課程則由家長自行決定。 

4、如因比賽影響，公假人數多時，導師主動通知教務處由教學組協調任課教師調課或賽後

為學生額外補課，補課時間利用第八節及週休假日，由補助經費支應，若遇考試期間，

另案簽核安排補考不予扣分。(另於寒暑假進行雲端線上學習課程) 

5、為落實學習成效，導師、家長及任課教師三方面協同督導作業按時繳交，每日溫習功

課。 

6、體育班住宿生每週一至週三晚上 6點 30 至 8 點 00 分配合學校實施晚自習。 

(二)補課計畫： 

第二次、第三次段考前一週第八節為補課時段，該時段停訓，請教務處協助安排出賽補

課課程。 

(三)升學輔導： 



1、依照選手之運動成績及學業成就分析未來進路輔導方案提供家長及學生參考。 

2、建立區域性運動訓練三級銜續系統，暢通運動員升學管道。 

3、教練、導師與家長、學生共同研商決定升學方向及選擇適合學校。 

4、體育班學生獲得運動甄審甄試資格者，由本校教務處、輔導室與體育組負責規劃輔導體

育班學生，以提高升學能力。 


